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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反馈意见所涉事项的核查意见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城

建”、“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人，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第 070829 号《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的相关要求，对该

通知书述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发表意见。 

为表述清楚，下文中，以下简称具有特定含义： 

保荐机构 指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公司、合肥城建 指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城改公司 指 公司前身，合肥市城市改造工程公司 

合肥国控 指 公司主发起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

有限公司 

合肥城改办 指 合肥市城市改造工程指挥部办公室 

发行人律师 指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会计师 指 安徽华普会计师事务所 

五证 指 商品房开发销售必备的五种证件，包括：国有土地使用证、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

证及商品房销售（预售）许可证 

 

一、关于合肥城建发起人情况的核查（反馈意见第 1题） 

通过查询工商登记资料、查验《发起人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询问发行人，

查验相关政府批文等方式，本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就合肥城建的发起人情况进行

了核查，情况如下： 

合肥城建设立时的主要资产来源于城改公司（系国有企业）的从事房地产开

发的整体经营性净资产，因此，城改公司作为主发起人签署了《发起人协议》。

基于进一步理顺国有资产关系，便于国有股权管理之考虑，合肥市国有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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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以合国资[1998]71 号《关于合肥城改房屋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国家股股权管理

方案的批复》明确城改公司以经营性净资产11,206.23万元出资折股7,700万股，

作为国家股股权投入合肥城建，同时授权合肥国控持有和行使国家股股权。故虽

然城改公司以发起人名义签署了合肥城建《发起人协议》，但合肥城建设立时的

国家股股东（主发起人）为合肥国控。 

安徽省人民政府皖府股字[1998]第 39 号《股份有限公司批准证书》和安徽

省体制改革委员会以皖体改函[1998]89 号文均明确了合肥国控为合肥城建的主

发起人、国家股的持有人；合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合会验字(1998)第 0371-2

号《验资报告》验证了合肥国控作为主发起人进行出资；合肥国控以主发起人名

义出席了公司创立大会，并签署了《创立大会会议决议》；合肥城建在办理设立

登记时将合肥国控以主发起人名义予以登记备案。 

合肥城建《发起人协议》签署时的国有发起人虽为城改公司，但在股份公司

设立过程中，为理顺国有资产管理关系，经政府有权部门批准已明确合肥国控为

国有发起人，因此，合肥城建设立时的国有发起人（主发起人）即为合肥国控，

未发生变更的情形。 

通过对上述情况的核查，本保荐人认为： 

合肥城建设立时的国有发起人（主发起人）即为合肥国控，未发生变更的情

形。合肥国控作为合肥城建的主发起人及国家股的持有者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批

准，合法、有效；城改公司签署发起人协议的行为亦得到合肥国控及其他发起人

的追认，对公司的设立不产生法律障碍。 

二、关于债权出资情况的核查（反馈意见第 2题） 

通过查询工商登记资料、查验发起人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验资报告、创立大

会决议，询问发行人等方式，本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就发行人成立时部分发起人

以债权出资的情况进行了核查，情况如下： 

合肥城建《发起人协议》约定除城改公司外的其他五家发起人的出资形式为

现金，后经协商，城改公司分别与其他五家发起人补充签订了关于债权转股权的

《协议书》，同意将其他五家发起人对城改公司的应收款（即债权）作为对合肥

城建的发起人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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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五家发起人以债权出资应当履行并且已经履行了如下法律程序： 

1、签署协议。城改公司与其他五家发起人签署了债权转股权出资的《协议

书》，作为对原《发起人协议》的补充。 

2、债务转移。合肥城建设立时，其他五家发起人应收城改公司的债权合计

436.62 万元，已随着合肥国控将城改公司经营性净资产作为出资而一并进入合

肥城建。根据评估报告，城改公司的经营性净资产（含土地使用权）为 11,206.23

万元，负债为4,995.88万元（包含了应付上述其他五家发起人的负债合计436.62

万元）。 

3、债权转股权出资。根据城改公司与其他五家发起人签署的债权转股权出

资《协议书》，上述其他五家发起人持有的应收城改公司的债权合计 436.62 万元

在合肥城建设立后转为对合肥城建的股权投资，不再具有债权权利。因此，随城

改公司净资产投入合肥城建的应付上述五家发起人的债务 436.62 万元也无需再

履行偿债义务。合肥城建在接受上述股东投入后将上述债权、债务予以抵消，上

述发起人股东的出资足额到位。 

4、验资机构审验。合肥会计师事务所依据《发起人协议》和债权转股权的

《协议书》出具了合会验字(1998)第 0371-2 号《验资报告》，对发行人截至 1998

年 5 月 31 日的实收股本及相关的资产和负债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了审验，验

证合肥城建设立时各发起人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 

5、创立大会审议通过。合肥城建创立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股份有限公司

对发起人用于抵作股款的财产作价的报告》，同意城改公司与其他五家发起人签

订的关于债权转股权的《协议书》，确认了其他五家发起人以对城改公司的债权

作为出资的形式。 

6、有权部门批准。安徽省体制改革委员会以皖体改函[1998]79 号《关于同

意设立合肥城改房屋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发行人设立；安徽省人民政

府颁发了皖府股字[1998]第 39 号《安徽省股份有限公司批准证书》；安徽省工商

行政管理局向合肥城建颁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合肥城建的设立过程实质为国有企业城改公司整体改制设立股份公司的过

程，其他五家发起人对城改公司的债权（应收款）通过签署债权转股权出资的《协

议书》（实质为债务转移并债权转股权）、创立大会批准、会计师事务所验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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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主管机关批复、工商登记等全部法定程序的履行，实际已作为城改公司整体净

资产的一部分，转化为股份公司合肥城建的资产，该种出资没有违反当时《公司

法》有关发起人出资的强制性和禁止性规定，不存在法律障碍。 

通过对上述情况的核查，本保荐人认为： 

其他五家发起人对城改公司的应收款（即债权）实质上系一种财产利益，可

以转让，其用于合肥城建发起人出资，如同净资产出资一样，没有违反当时《公

司法》有关发起人出资的强制性和禁止性规定，不存在法律障碍；其他五家发起

人以对城改公司的债权作为出资，签署了债转股《协议书》，得到合肥城建创立

大会的批准，并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履行了政府主管机关批复、工商登记等全

部法定程序，因此，此种出资不会导致合肥城建不能设立的情形。 

三、关于合肥城建设立后部分出资资产未办理产权变更手续情形

对公司设立影响的核查（反馈意见第 3题） 

通过查询工商登记资料、查验相关协议及股东大会决议，询问发行人等方式，

本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就发行人成立时的出资瑕疵进行了核查，情况如下： 

发行人成立时，合肥国控以城改公司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经营性净资产（经合

肥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合国资[1998]59号文和合肥市土地管理局合土管[1998]196

号文确认）11,206.23 万元出资。 

发行人成立后，城改公司部分长期对外投资，包括交通银行的 489.84 万元

的出资权益、合肥市商业银行 500 万元的出资权益、芜湖长虹房地产有限责任公

司 150 万元的出资权益及汤口宾馆 44 万元的出资权益，在投入合肥城建时未及

时办理有关股权变更手续。 

城改公司转入合肥城建的五宗国有土地使用权（投入时土地使用权性质为国

有划拨，面积合计 2,366.35 平方米）及地上建筑物未及时办理权益变更手续。 

2002 年 7 月 1 日，发行人与合肥城改办签署了《资产转让协议》，将上述未

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的出资权益转让给合肥城改办；上述五宗国有土地使用权中的

四宗连同地上建筑物也一并转让给合肥城改办，另一宗土地连同地上建筑物于

2000 年出售。通过资产转让，客观上规范了股份公司设立时未及时办理有关权

益变更手续的情况。目前，合肥城建对其拥有的资产享有充分的所有权或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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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证齐备，产权明晰。 

通过对上述情况的核查，本保荐人认为： 

合肥国控以城改公司的经营性净资产出资，在投入股份公司后存在部分资产

未及时办理有关权益变更登记手续的瑕疵，但股份公司设立后出资资产的实际控

制权已经转移至发行人，且实际成为发行人财产的组成部分，并最终作为合肥城

建的资产对外实现了转让，故上述出资瑕疵并未导致股份公司股东权益受损和不

实的情况，加之合肥城建通过资产转让，已化解了出资瑕疵所引致的法律风险，

因此，发起人上述出资瑕疵对合肥城建的设立不造成实质性影响。 

四、关于发行人设立时作为出资的、评估值为 1,077 万元的划拨

地是否转为出让地及对公司、其他股东影响情况的核查（反馈意见第

题） 

通过查询工商登记资料，查验评估报告、相关合同及股东大会决议、政府批

文等，询问发行人等方式，本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就发行人成立时的土地使用权

情况进行了核查，情况如下： 

1、合肥城建设立时，经合肥市土地管理局以合土管[1998]169 号《关于确

认合肥市城市改造工程公司土地估价结果的批复》确认，作为出资投入公司的国

有划拨土地为五宗，面积合计为 2,366.35 平方米，土地用途分别为商办及商业，

土地级别均为一级，土地使用权评估总价值为 1,076.79 万元；根据安徽资产评

估事务所（安徽国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前身）出具的皖评字(1998)071 号《资产

评估报告书》，截至评估基准日 1998 年 3 月 31 日，上述宗地上的房屋面积为

3,307.60 平方米，评估值为 8,936,638.20 元；作为出资投入的上述房地资产评

估总值为 19,704,517.2 元。 

2、合肥城建对上述五宗土地（含地上建筑物）作了如下处置： 

（1）2000 年 4 月 29 日，合肥城建与朱斌签订《房屋销售合同》，将合肥市

城隍庙入口商场（房屋建筑面积 222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 111 平方米，为上

述五宗国有划拨土地之一宗）售出，合同价款为 1,682,760 元。 

（2）2002 年 7 月 1 日，合肥城建与合肥城改办签署了《资产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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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另外四宗土地（含地上建筑物）转让给合肥城改办，转让价格按照安徽国信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皖国信评报字[2002]第 168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价值确定为

1,850.11 万元。至此，城改公司投入合肥城建的上述房地资产全部转出公司，

转让价款总计 2,018.39 万元，超过了原始出资价格，对公司的资本充足没有影

响。 

3、上述五宗国有划拨土地从投入到合肥城建至其全部转出时止，没有办理

土地出让手续。 

通过对上述情况的核查，本保荐人认为： 

合肥城建设立时城改公司作为出资的评估值为 1,077 万元的土地使用权，从

合肥城建设立时至 2002 年 7 月全部转出公司时止，合肥城建没有办理土地出让

手续；上述资产的转让价格超过了原始出资价格，未导致发起人出资不实的情形，

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权益。 

五、关于 2002 年资产置换时实际抵销的其他应收款帐面余额以

及实际支付的现金额，以及双方置出和置入资产的产权变更手续办理

情况的核查（反馈意见第 5题） 

通过查验相关原始财务凭证，询问发行人高管及财务人员等方式，本保荐人

及保荐代表人就发行人资产置换时实际抵销的其他应收款帐面余额以及实际支

付的现金额，以及双方置出和置入资产的产权变更手续办理情况进行了核查，情

况如下： 

1、为了更加专注于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业务，以及解决部分资产未及时办理

产权变更手续的问题，2002 年 7 月 1 日，公司和合肥城改办签订《资产转让协

议》，决定将安庆路办公楼、七桂塘门面房等用于出租的房产和持有的交通银行、

合肥市商业银行等非主营业务投资股权等资产，以及相关债务转让给合肥城改

办。经双方协商，上述资产作价为 6,632.42 万元，负债作价 2,809.62 万元，转

让的资产净值为 3,822.80 万元。 

此次资产置换后公司形成的应收资产转让款金额为 38,248,869.61 元，与其

后经华证会计师事务所复核应付多投资款金额 32,059,632.21 元，差额部分

6,189,237.44 元，由城改办用以现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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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2 年 7 月发行人未从合肥城改办置入资产。 

3、发行人置出资产的产权变更手续涉及长期投资及地上建筑物，即：（1）

交通银行的 489.84 万元的出资权益、合肥市商业银行 500 万元的出资权益、芜

湖长虹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150 万元的出资权益以及汤口宾馆 44 万元的出资权

益。（2）土地及地上建筑物：作为出资投入合肥城建的四宗土地及地上建筑物。

上述资产在发起人投入后未能及时办理产权变更手续。本次资产置换，规范了公

司设立后未及时办理有关财产权益变更手续的问题。 

通过对上述情况的核查，本保荐人认为： 

发行人实际抵销的其他应收款帐面余额为 32,059,632.21 元，实际收取金额

6,189,237.44 元，以股利抵扣；2002 年 7 月发行人未从合肥城改办置入资产；

发行人置出资产的产权变更手续是对原出资瑕疵的规范，对合肥城建的存续及经

营无不良影响。 

六、关于合肥城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情况，

相关批准是否有期间限制以及是否已过有效期，各项目批准用途为开

发经济适用房还是普通商品住宅，有关“城发.春江花城”的立项通

知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关系等问题的核查（反馈意见第 6题） 

通过查询有关募集资金项目的审批文件等相关文件资料，问询企业负责人，

走访行政审批机关等方式，本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就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审批、

核准或备案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1、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或备案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情况 

世纪阳光花园红阳苑（高层）项目 合肥市计委计投[1998]271号 

世纪阳光花园兰阳苑项目 同上 

琥珀名城一期项目 合肥市计委计投[2005]68号 

（1）世纪阳光花园项目分为橙阳苑、紫阳苑、金阳苑、青阳苑、绿阳苑、

红阳苑、兰阳苑七个组团，分期开发。项目于 1998 年 5 月 30 日经合肥市计委以

《关于“阳光新村”（暂定名）住宅小区立项的批复》（计投[1998]271 号）批准

立项。2003 年 8 月，经合肥市计委《关于“世纪阳光花园”紫阳园等项目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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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普通商品房开发项目的通知》（计投[2003]403 号）批准转为商品房开发。 

本次募集资金投向的世纪阳光花园红阳苑（高层）已经合肥市计委统一立项，

并于 2005 年 12 月 15 日经合肥市规划局批准，获《合肥市规划（单体）方案审

定通知书》（编号：合规审[2005]330 号）；世纪阳光花园兰阳苑项目于 2007 年 7

月 25 日经合肥市规划局批准，获《合肥市规划（单体）方案审定通知书》（编号：

合规审[2007]297 号）。两个项目均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土地使用

证》。 

（2）琥珀名城项目于 2005 年 3 月 21 日经合肥市计委《关于“城发.春江花

城”(暂定名)房地产开发项目开展前期工作的通知》（计投[2005]68 号）同意立

项，并于 2007 年 7 月 28 日经合肥市规划局批准，获《合肥市规划（单体）方案

审定通知书》（编号：合规审[2007]303 号，项目已经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土地使用证》。 

鉴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审批手续完备，合法有效，其项目的有关审

批文件中没有期间限制或有效期规定的情况。 

2、各项目批准用途为商品房建设 

（1）世纪阳光花园项目经合肥市计委《关于“阳光新村”（暂定名）住宅小

区立项的批复》（计投[1998]271 号）、《关于“阳光新村”经济适用住宅小区建

设计划的批复》（计投[1998]704 号）批准，以安居（经济适用房）项目立项，

项目用地为划拨地。2002 年 12 月 23 日合肥市人民政府以《关于重新确认经济

适用住房开发建设项目的批复》（合政秘[2002]130 号）批准，世纪阳光花园项

目在补交土地出让金后，转为商品房开发建设项目。2003 年 4 月，合肥城建补

交土地出让金 1,665.90 万元，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2003 年 8 月，经合肥

市计委《关于“世纪阳光花园”紫阳园等项目调整为普通商品房开发项目的通知》

（计投[2003]403 号）批准，世纪阳光花园项目由经济适用房建设项目调整为普

通商品房开发项目。故此，本次募集资金投向的世纪阳光花园红阳苑（高层）、

世纪阳光花园兰阳苑项目为普通商品房项目。 

（2）根据合肥市规划局的认定，琥珀名城一期项目为普通商品房项目。 

3、“城发.春江花城”即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琥珀名城”项目 

根据合肥市房地产开发案名申报程序，合肥城建以“阳光新村”“城发.春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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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为暂定名申报立项，后经政府地名管理部门备案后名称分别为“世纪阳光

花园”、“ 琥珀名城”。合肥市计委于 2007 年 7 月 25 日以《关于“世纪阳光花园”

和“琥珀名城”项目名称的说明》，认定原暂定名“阳光新村”与“世纪阳光花

园”是同一项目，原暂定名“春江花城”与“琥珀名成”是同一项目。 

通过对上述情况的核查，本保荐人认为：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审批手续完备、合法有效，相关批准没有期间限制

或已过有效期的情况；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批准用途为普通商品住宅建设；合肥

市计委关于“城发.春江花城”的立项通知即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琥珀名

城”项目。 

七、关于发行人报告期内开发完成项目的审批情况、其开发是否

享受经济适用房政策以及是否按经济适用房销售的核查（反馈意见第

7题） 

通过查询报告期内开发完成项目的审批文件等相关文件资料，问询企业相关

负责人，走访行政审批机关等方式，本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就发行人报告期内开

发完成项目的审批情况、其开发是否享受经济适用房政策以及是否按经济适用房

销售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1、报告期内开发完成项目的审批情况 

项目 性质 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项目审批情况 

世纪阳光花园紫阳苑 普通住宅 2002年 6月 2004年 6月

世纪阳光花园金阳苑 普通住宅 2003年 11月 2004年 10月

世纪阳光花园青阳苑 普通住宅 2004年 10月 2006年 12月

世纪阳光花园绿阳苑 A区 普通住宅 2005年 2月 2006年 3月

合肥市计委计投

[1998]271号 

琥珀公寓 住宅 2004年 9月 2006年 9月
合肥市计委计投

[2002]367号 

世纪阳光花园项目经合肥市计委《关于“阳光新村”（暂定名）住宅小区立

项的批复》（计投[1998]271 号）批准立项。 

琥珀公寓经合肥市计委《关于“琥珀公寓”项目立项的批复》（计投[2002]367

号）批准立项。 

报告期内公司的开发完成项目审批手续完备，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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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公司开发项目未享受经济适用房政策 

世纪阳光花园项目原以安居（经济适用房）项目立项，项目用地为划拨地。

2002 年 12 月 23 日合肥市人民政府以《关于重新确认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建设项

目的批复》（合政秘[2002]130 号）批准，世纪阳光花园项目在补交土地出让金

后，转为商品房开发建设项目。 

2003 年 4 月，合肥城建补交土地出让金 1,665.90 万元，获得了出让土地使

用权证。世纪阳光花园项目转为商品房项目后，报告期内公司的开发项目未享受

经济适用房的优惠政策。 

3、报告期内公司未按经济适用房进行销售 

根据合肥市人民政府《关于重新确认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建设项目的批复》（合

政秘[2002]130 号），发行人的世纪阳光花园项目变更为商品房开发建设项目，

报告期内发行人对世纪阳光花园项目以商品房的规定进行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开发完成的琥珀公寓项目以商品房的规定进行销售。 

4、报告期内公司项目开发和销售审批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开发完成项目 5 个，在建并预售项目 2 个，“五证”齐备；

在建未预售项目 1个，业已办理了除《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外的其他四个

证件；报告期内发行人开发、销售的房屋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手续，具体情况如

下： 

项目 证件名称 证件编号 

一、已完工项目 

土地证 
合国用（2003）字第 0536 号，合国用

（2003）字第 0667 号，合国用（2003）

字第 0669 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合规地（98）177 号 

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民许（2002）287-301 号，建民许

（2002）868-871 号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340101016268，340101016269，

340101016270，340101016271，

340101016272，340101016273，

340101016274，340101016275，

340101016276 

世纪阳光花园紫阳苑 

商品房销售许可证 合房预售证第（2002）289-303 号 

土地证 合国用（2003）字第 0403 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合规地（98）177 号 

世纪阳光花园金阳苑 

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 合规建民许（2003）591-592 号，合规

建民许（2003）594-602 号，合规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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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2003861、862号，合规建民许2004347

号。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010103110220、010103110221、

010103120307、01010311022、

010103110223、010103110224、

010103120287、010104010135、

010103110259。 

商品房销售许可证 合房预售证第（2004）001-013 号 

土地证 合国用（2003）字第 0403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合规地（98）177 号 

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
合规建民许（2004）741-752 号、合规

建民许（2004）798、1014 号。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010104120456、010104120458、

010104090339、010104090340、

010104120455、010104090341、

010104090342、010104090343、

010104120457 

世纪阳光花园青阳苑 

商品房销售许可证 合房预售证第（2004）921-930 号、合

房预售证第（2005）210、214、256 号

土地证 合国用（2003）字第 0403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合规地（98）177 号 

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
合规建民许（2005）065-068 号、（2005）

430 号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01000502008、01000502009 

世纪阳光花园绿阳苑 A区 

商品房销售许可证 合房预售证第（2005）211、212、213、

215 号、合房预售证第（2006）0861 号

土地证 合国用(2003)字第 0154 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合规地字（2002）第 175 号 

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
合规建民许（2003）564、（2004）467

号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010104070245 

琥珀公寓 

商品房销售许可证 合房预售证第（2005）061 号 
二、在建项目 

土地证 合国用（2003）字第 0403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合规地（98）177 

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

合规建民许（2005）065-068 号、（2005）

430 号、（2005）936 号，合规建民许

（2006）168-175 号，合规建民许（2006）

346-347 号，合规建民许（2006）674-679

号，合规建民许（2006）1137 号。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010006080055、010006050039、

010006070032、010006070033、

010006070034、010006050040、

010006030074、010006090027、

010006110002、010005020009、

010005020008、010005110031 

世纪阳光花园绿阳苑 B区 

商品房销售许可证 合房预售证第（2006）862-864 号、

（ 2006 ） 1151-1160 号 、（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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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2-1163 号 

土地证 合国用（2003）字第 0403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合规地（98）177号 
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 合规建民许（2006）1536-1546 号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010007020007、010007020008、

010007020009 

世纪阳光花园红阳苑（多层） 

商品房销售许可证 合房预售证第 20070446-0455 号 

土地证 合国用（2007）字第 157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合规地（98）177 号 

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 合规建民许（2006）1433 号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010007050044 

世纪阳光大厦 

商品房销售许可证 依进程办理 

通过对上述情况的核查，本保荐人认为： 

报告期内公司开发完成项目的审批手续完备，合法有效；报告期内公司未享

受经济适用房的优惠政策；报告期内公司对开发完成项目均按普通商品房的规定

进行销售。 

八、关于发行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土地使用权、相关许可证及

资格文件的取得情况或进展情况的核查（反馈意见第 8题） 

通过查询发行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规划许可证、土地使用证、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等相关文件资料，问询了

解取得上述“五证”的条件、程序，问询企业相关负责人等方式，本保荐人及保

荐代表人就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五证”的取得情况计预计取得时间、“五证”

取得的条件和程序等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五证”的取得情况及预计取得时间 

项目名称 世纪阳光花园红阳苑（高层）项目 
世纪阳光花

园兰阳苑项

目 
琥珀名城一期项目 

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 已取得，证号：合规地（98）177号 同左 
已取得，证号：合规地

（2005）040 号、041
号 

土地使用证 已取得，证号：合国用（2003）字第
0403号 同左 已取得，证号：合国用

（2007）159号 

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 

已取得，证号：合规建民许 20051200

号、2006653 号、2006654 号、2006655

号 

预计 2007
年 10月取
得 

预计2007年11月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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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许可证 
已取得，证号： 010007070037 、

010006060003 、 010006060004 、

010006060005 

预计 2007
年 12月取
得 

预计2007年11月取得

商 品 房 销

（预）售许可

证 
预计 2007年 10月取得 预计 2008

年 3月取得 预计2007年12月取得

2、“五证”取得的条件、程序 

项目 取得条件 取得程序 

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 
①项目符合城市规划要求②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 
向规划局申领，5
个工作日办结 

土地使用证 
①需提供出让金、契税完税单及通过规划部门批准的规

划平面图②拍卖文件成交确认书③单位营业执照、法人

身份证④申请表 

向国土局申领，

22个工作日办结

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 

①申请表②地形图 2份③已批准的总平面规划图及定位
图④施工图一套⑤建筑用地的土地证⑥消防、环保、卫

生、园林、人防及有关管理部门的审核意见 

向规划局申领，

15个工作日办结

施工许可证 ①土地证②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③施工单位的开工证

明④施工合同、监理合同⑤质监申请表 
向市建委申领，7
个工作日办结 

商品房销（预）

售许可证 

①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②白蚁合同③施工许可证④土

地证⑤定位图、小区总平面⑥前期业主手册、物业委托

合同 

向房管局申领，

10个工作日办结

3、上述证件取得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根据国家对房地产开发的规定，房地产开发销售需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土地使用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销售（预售）许可

证等“五证”，其中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是整个开发工作的基础，其他证件的取

得只要开发商履行了正常的报批手续、缴纳相关费用后，均可获得批准。但在政

府规划调整、发生地震等不可抗力事件的情况下，项目的其他证件取得存在不确

定性，同时发行人能否在上述预计时间范围内及时取得所有证件，也存在不确定

性。 

通过对上述情况的核查，本保荐人认为： 

发行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土地使用证，并

正在按进程获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或商品房销售（预售）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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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证件的取得工作正常进行。 

九、关于发行人开发项目规划设计以及报告期内房屋开发、销售

情况的核查（反馈意见第 9题） 

通过查看国家主管机关关于房地产业开发项目规划设计的有关规定，查询发

行人项目规划设计的批文以及报告期内开发项目的建设规划许可证、土地使用

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等相关文件资

料，与企业相关负责人谈话等方式，本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就发行人开发项目规

划设计以及报告期内房屋开发、销售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1、开发项目规划设计符合国家关于新建住房比例结构的要求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九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

格的意见》，“要求自 2006 年 6 月 1 日起，凡新审批、新开工的商品住房建设，

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面积所占比重，必须达到开发建设总面积的70%

以上”。 

2006 年 6 月 1 日后，发行人新开工的商品住房建设项目为世纪阳光花园红

阳苑（多层）项目，拟开工建设的为募集资金投向的世纪阳光花园红阳苑（高层）、

世纪阳光花园兰阳苑、琥珀名城一期项目，项目的规划设计均符合国家《关于调

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规定的关于新建住房比例结构的要求。 

合肥市规划局于 2007 年 7 月 23 日出具说明，世纪阳光花园红阳苑（多层）

的规划设计“符合 90 平方米以下住房占开发建设总面积七成以上的国家房地产

调控政策”。 

合肥市规划局 2007 年 6 月 18 日对国家发改委出具的《关于合肥城建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关情况的报告》（合规[2007]90 号）确

认，发行人拟以募集资金投资建设的世纪阳光花园红阳苑（高层）、世纪阳光花

园兰阳苑、琥珀名城一期项目，“属于中小户型、面对中低收入家庭的普通住宅，

符合 90 平方米以下住房占开发建设总面积七成以上的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 

2、报告期内发行人开发、销售的房屋履行了完备的法律手续 

报告期内发行人开发完成项目 5 个，在建并预售项目 2 个，“五证”齐备；

在建未预售项目 1个，业已办理了除《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外的其他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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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件，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手续。 

通过对上述情况的核查，本保荐人认为： 

发行人开发项目的规划设计符合国家要求“自 2006 年 6 月 1 日起，凡新审

批、新开工的商品住房建设，套型建筑面积 90 平方米以下住房面积所占比重，

必须达到开发建设总面积的 70%以上”的规定，报告期内发行人开发、销售的房

屋履行了完备的法律手续。 

十、关于发行人土地增值税计提及缴纳情况的核查（反馈意见第

10 题） 

通过查阅财务报表及相关文件规定、询问发行人、与会计师沟通等方式，本

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对发行人土地增值税的计提及缴纳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

况如下： 

1、土地增值税计提的依据及具体金额 

在国家税总局国税发[2006]187 号《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

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颁布之前，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形成的土地增值额，按照合

肥市地方税务局合地税【2004】449 号《关于调整土地增值税预征比例有关问题

的通知》规定预缴土地增值税。合肥市地方税务局合地税【2004】449 号文规定

的预征比例为： 

（1）安居房和经济适用住房预征率暂定为零； 

（2）一般标准住宅 0.5%； 

（3）其他类型房屋 1.5%。 

预征办法：按月预征，预征税款以纳税人每月申报取得的转让收入额（含预

收款、定金）乘以预征率计算征收。 

公司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法字 

[1995]6 号）及合肥市地方税务局合地税【2004】449 号的规定，在房地产开发

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前，按照售房款的预征比例预缴土地增值税。 

在国家税总局国税发[2006]187 号《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

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颁布之后，公司按照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与国税

发【2006】187 号通知要求，对 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3 月 31 日已经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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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房地产开发项目进行了土地增值税的详细测算并计入主营业务税金及附

加及营业外收入。经过测算，公司 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3 月 31 日，公司

应计提土地增值税 33,890,555.56 元，具体情况如下： 

土 地 增 值 税 
年 度 

期初未交额 本期应交额 本期已交额 期末未交额 

2007 年 1-3 月 17,810,108.95 7,016,274.61 664,379.55 24,162,004.01

2006 年 3,003,540.37 17,538,548.96 2,731,980.38 17,810,108.95

2005 年 520,541.71 5,974,190.92 3,491,192.26 3,003,540.37

2004 年 - 3,361,541.07 2,840,999.36 520,541.71

注：本期应交额 33,890,555.56 元，其中：计入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33,057,422.01 元，计入营业外收入 378,093.88 元(公司原办公楼琥珀综合楼 8

层于 2005 年出售计提的土地增值税)，仁和大厦 2003 年转让收入计提土地增值

税 455,039.67 元计入 2004 年期初未分配利润。  

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3 月 31 日，公司分期开发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分

年度计提的土地增值税(计入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具体数额如下： 

开发项目 2007 年 1-3 月 2006 年度 2005 年度 2004 年度 

琥珀中村 37,029.25 17,669.23 334,332.65 1,805,839.54

紫阳苑 - - - -

仁和大厦 - 2,073,016.37 768,192.81 1,100,661.86

金阳苑 222,977.98 - - -

琥珀综合楼 - - 4,493,571.58 -

青阳苑 5,972,297.84 12,274,781.92 - -

绿阳苑 194,500.91 3,173,081.44 - -

琥珀公寓 589,468.63 - - -

合计 7,016,274.61 17,538,548.96 5,596,097.04 2,906,501.40

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3 月 31 日，公司分期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计提土

地增值税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项  目 转让收入 扣除项目金额 增值额 增值率(%) 税率(%) 土地增值税额

琥珀中村 普通标准住宅 26,439,834.72 23,230,572.90 3,209,261.82 13.8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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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型房屋 64,341,302.28 57,025,066.72 7,316,235.56 12.83 30.00 2,194,870.67

普通标准住宅 22,963,486.80 19,724,099.24 3,239,387.56 16.42 - -

紫阳苑 

其他类型房屋 131,533,448.00 131,821,300.87 -287,852.87 -0.22 - -

普通标准住宅 - - - - - -

橙阳苑 

其他类型房屋 4,203,611.00 4,203,808.46 -197.46 -0.005 - -

普通标准住宅 - - - - - -

仁和大厦 

其他类型房屋 131,405,025.00 116,748,655.97 14,656,369.03 12.55 30.00 4,396,910.71

普通标准住宅 124,593,536.48 123,015,604.10 1,577,932.38 1.28 - -

金阳苑 

其他类型房屋 4,368,104.00 3,624,844.07 743,259.93 20.50 30.00 222,977.98

普通标准住宅 - - -  - -

琥珀综合楼 

其他类型房屋 69,000,000.00 52,761,115.13 16,238,884.88 30.78 30.00 4,871,665.46

普通标准住宅 159,513,468.00 120,679,354.77 38,834,113.23 32.17 30.00 11,650,233.97

青阳苑 

其他类型房屋 94,028,484.00 73,458,630.25 20,569,853.75 28.00 30.00 6,170,956.13

普通标准住宅 32,882,716.00 24,035,082.49 8,847,633.51 36.81 30.00 2,654,290.05

绿阳苑 

其他类型房屋 11,930,841.00 8,133,567.81 3,797,273.19 46.69 30.00 1,139,181.96

普通标准住宅 - - - - - -

琥珀公寓 

其他类型房屋 16,086,263.00 14,121,367.55 1,964,895.45 13.91 30.00 589,468.63

合  计 893,290,120.28   33,890,555.56

注：仁和大厦转让收入中包括 2003 年仁和大厦销售收入 13,599,207.00 元；

琥珀综合楼转让收入中含公司原自用固定资产琥珀综合楼第 8 层销售收入

5,355,145.64 元；琥珀中村转让收入中含车位销售收入 3,840,000.00 元；紫阳

苑转让收入中含车位及车库销售收入 3,369,000.00 元；金阳苑转让收入中含车

位销售收入 160,000.00 元。 

2、土地增值税预缴情况 

项  目 20071-3 月 2006 年度 2005 年度 2004 年度 合计 

土地增值税 664,379.55 2,731,980.38 3,491,192.26 2,840,999.36 9,728,551.55

注：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3 月 31 日，公司按照合肥市地方税务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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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税【2004】449 号《关于调整土地增值税预征比例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预缴

土地增值税。合地税【2004】449 号规定，土地增值税按月预征，预征税款以纳

税人每月申报取得的转让收入额（含预收款、定金）乘以预征率计算征收。 

公司 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3 月 31 日按预收售楼款分年度预缴土地增

值税具体情况如下： 

年  度 房屋类型 申报基数 
预征率

(%)

申报预缴土
地 

增值税金额

实际预缴金

额 

普通住宅 52,672,434.68 0.50 263,362.17 2007 年 1-3

月 其他类型房

屋
16,830,566.00 1.50  

664,379.55

普通住宅 198,342,022.9 0.50 991,710.11 
2006 年度 

其他类型房

屋
51,638,089.84 1.50  774,571.35 

2,731,980.3

8

普通住宅 227,593,897.0 0.50 1,137,969.4
2005 年度 

其他类型房

屋
50,438,155.20 1.50 756,572.33 

3,491,192.2

6

普通住宅 19,021,421.00 0.50 95,107.11 
2004 年度 

其他类型房

屋

308,793,019.2 1.50 4,631,895.2

2,840,999.3

6

合  计   8,903,646.3 9,728,551.5

3、未来土地增值税清算与计提金额差异的处理 

按照国家税总局国税发[2006]187 号《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

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的相关要求，公司上述房地产开发项目中部分项目已经

达到清算土地增值税的标准，公司也已经按照国家政策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了清

算申请。但由于安徽省土地增值税清算实施细则尚未出台，截至目前主管税务机

关尚未对公司的开发项目进行清算。 

将来在土地增值税清算时，公司计提的土地增值税如有不足，则补缴的土地

增值税额由公司本次发行前全体股东按其持股比例承担。公司现有股东已就此出

具承诺如下：待公司项目所在地土地增值税清算实施细则出台后，公司对 2007

年 3 月 31 日前公司已开发项目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若在扣除已计提的土地增

值税后仍需补缴，则补缴的土地增值税额由公司本次发行前全体股东按其持股比

例承担。 

通过对上述情况的核查，本保荐人认为： 

发行人已按照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的要求

计算并计提了相应的土地增值税；发行人 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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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缴土地增值税，符合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针对税务部门清算的结果与公司计提的土地增值税可能存在差异的情况，公司现

有股东已承诺按其持股比例承担，故该种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盈利水平与经营。 

十一、关于发行人返还多出资行为法律依据、依法应当履行的程

序及对本次发行是否构成实质性障碍问题的核查（反馈意见第 15 题） 

通过查询发行人关于返还多出资的相关决议文件以及主管部门的批文等文

件资料，向发行人相关负责人问询，咨询发行人会计师、律师等方式，对发行人

返还多出资行为的法律依据、法律程序等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1、合肥城建在 2003 年申请首发股票并上市过程中，由原申报会计师华证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合肥会计师事务所合会验字(1998)第 0371-2 号《验资报

告》进行了复核，于 2002 年 10 月 13 日出具《关于对合肥城改房屋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设立时股东缴付出资情况专项复核报告》，结论是：截至 1998 年 5 月 31

日止，主发起人合肥国控投入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144,121,974.84 元，差异为人

民币 32,059,632.21 元（即多出资）。 

2、其返还履行了如下程序： 

（1）发行人于 2002 年 11 月 15 日召开 200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并通过《关于合肥城改房屋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返还多出资的议案》，议案内容如

下：“我公司聘请华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 2001－2002 年一年又一期

的会计报表进行了审计。会计师依《企业会计制度》对琥珀山庄项目开发建设近

十年的土地成本和大公建配套成本、长期挂账的往来账项和预提费用进行了清

理，并据此追溯到 1998 年 3 月 31 日。上述调整导致我公司股东合肥市国有资产

控股有限公司实际出资时的净资产超出验资的出资额，数额为 32,059,632.21 元

（已扣缴各项税费）。为公平起见，经与股东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协商，

我公司将上述超过出资部分的资产返还给合肥市城市改造工程指挥部办公室。” 

（2）合肥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于 2002 年 11 月 19 日以合国办

[2002]34 号《关于合肥城改房屋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转让问题的批复》，批准

发行人将上述多出资投入部分返还给合肥城改办。 

3、合肥城建上述返还股东多出资的行为符合《民法通则》第 92 条 “没有



 3-1-52

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

的人” 之规定。公司的返还出资依法履行了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并得到国有资产

管理部门批准的法定程序。 

通过对上述情况的核查，本保荐人认为： 

由于合肥国控投入合肥城建的经营性净资产实际价值超过了《发起人协议》

和合肥城建章程所约定的出资额，因此，合肥城建将上述多出资的部分返还给合

肥城改办符合《民法通则》第 92 条的规定；合肥城建返还多出资的行为已依法

履行了由公司股东大会做出相关决议并得到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的法定程序，

该行为合法有效，不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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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所涉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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